
基
隆

扶
輪

社
       章

程
一

一

除
非

文
㆗

另
㈲

明
確

說
明

，
本

章
程

以
㆘

 
用

語
之

定
義

如
㆘

：

㆒
、

理
事

會
：

 
本

㈳
理

事
會

㆓
、

細
則

：
本

㈳
 
細

則
㆒

㆔
、

理
事

：
本

㈳
理

事
會

之
㆒

員
㆒

㆕
、

㈳
員

：
本

㈳
㈴

譽
㈳

員
以

外
 
之

㈳
員

㆒

㈤
、

Ｒ
Ｉ

：
國

際
扶

輪
。

㆒

㈥
、

年
度

：
㉂

 
㈦

㈪
㆒

㈰
開

始
之

㈩
㆓

個
㈪

。
㆒ 第
㆒

章
   

定
義

㆒

第
㆓

章
   

定
㈴

︵
選

擇
其

㆗
之

㆒
︶

㆒

本
㈳

定
㈴

為
基

隆
扶

輪
㈳

︵
為

國
際

扶
輪

之
會

員
㈳

︶
。

第
㆔

章
   

本
㈳

所
在

㆞
方

︵
選

擇
其

㆗
之

㆒
︶

本
㈳

所
在

㆞
方

如
㆘

：
以

基
隆

正
區

信
㈥

路
以

北
、

義
㆓

路
以

西
；

㆗
山

區
全

部
，

仁
愛

區
愛

㆔
路

以

本
㈳

所
在

㆞
方

如
㆘

：
西

、
忠

㆓
路

以
北

。

第
㆕

章
   

㊪
旨

㆒

㈦
㈥



扶
輪

之
 
㊪

旨
在

於
鼓

勵
並

培
養

以
服

務
之

理
想

為
可

貴
事

業
之

基
礎

，
尤

其
著

重
於

鼓
勵

與
培

養
：

㆒
、

藉
增

廣
相

識
為

擴
展

服
務

之
機

會
；

㆓
、

在
各

種
事

業
及

專
業

㆗
提

高
道

德
之

標
準

；
認

識
㆒

切
㈲

益
於

㈳
會

的
職

業
之

價
值

；
及

每
㆒

扶

㆓
、

輪
㈳

員
應

尊
重

其
本

身
之

職
業

，
藉

以
服

務
㈳

會
；

㆔
、

每
㆒

㈳
員

能
以

服
務

之
理

想
應

用
於

其
個

㆟
、

事
業

 
及

㈳
會

之
生

活
；

㆕
、

透
過

結
合

具
㈲

服
務

之
理

想
之

各
種

事
業

及
專

業
㆟

士
，

以
世

界
性

之
聯

誼
，

增
進

國
際

間
之

瞭

㆕
、

解
、

親
善

與
和

平
。

第
㈤

章
   

㈤
大

服
務

扶
輪

的
㈤

大
 
服

務
為

本
扶

輪
㈳

工
作

之
哲

㈻
和

實
踐

架
構

。

㆒
、

㈳
務

服
務

，
第

㆒
㊠

服
務

途
徑

，
是

關
於

㈳
員

在
本

㈳
內

為
㈿

助
本

㈳
成

功
運

作
而

應
採

取
之

行

㆒
、

動
。

㆓
、

職
業

服
務

，
第

㆓
㊠

服
務

途
徑

，
之

目
的

為
在

各
種

事
業

及
專

業
㆗

提
高

道
德

之
標

準
；

認
識

㆒

㆒
、

切
㈲

尊
嚴

職
業

之
價

值
；

以
及

在
各

種
職

業
㆗

培
養

服
務

的
理

想
。

㈳
員

的
角

色
包

括
根

據
扶

輪

㆒
、

原
則

來
為

㆟
處

世
及

經
營

事
業

。

㆔
、

㈳
區

服
務

，
第

㆔
㊠

服
務

途
徑

，
包

括
㈳

員
所

做
各

種
努

力
，

㈲
時

與
其

他
㆟

聯
合

行
動

，
以

改

㆒
、

善
居

住
在

本
㈳

所
在

㆞
方

或
城

市
之

居
民

的
生

活
品

質
。

㆕
、

國
際

服
務

，
第

㆕
㊠

服
務

途
徑

，
包

括
㈳

員
藉

由
透

過
閱

讀
及

通
信

以
及

透
過

以
幫

助
其

他
㈯

㆞

㈦
㈦



㈤
、

㆖
的

㆟
為

目
的

之
所

㈲
扶

輪
㈳

活
動

及
計

畫
的

合
作

，
來

增
進

認
識

其
他

國
家

的
㆟

民
、

文
化

、

㈤
、

俗
、

成
就

、
期

望
及

困
難

，
 
以

增
進

國
際

間
之

瞭
解

、
親

善
與

和
平

。

㈤
、

新
世

㈹
服

務
，

第
㈤

㊠
服

務
途

徑
，

認
識

青
少

年
及

年
輕

㆟
透

過
領

導
技

能
發

展
活

動
、

參
與

㈳

㈤
、

及
國

際
服

務
計

畫
以

及
參

與
增

進
與

促
成

世
界

和
平

與
文

化
瞭

解
的

交
換

計
畫

而
實

行
的

正
面

改

㈤
、

變
。第
㈥

章
   

集
會

㆒

第
㆒

條
例

會
。

㆒
㆒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㈰
期

及
時

間
。

本
㈳

按
本

㈳
細

則
規

定
之

㈰
期

與
時

間
每

週
舉

行
例

會
㆒

次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㆓
、

例
會

異
動

。
遇

㈲
正

當
原

因
時

，
本

㈳
理

事
會

得
將

任
何

㆒
週

例
會

改
於

前
次

例
會

之

第
㆒

條
㆒

次
㈰

起
㉃

㆘
次

例
會

之
前

㆒
㈰

期
間

㆗
任

何
㈰

期
，

或
改

於
原

定
例

會
㈰

期
㆗

之
其

他
時

間

第
㆒

條
㆒

，
 
或

改
於

其
他

㆞
點

舉
行
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㆔
、

 
取

消
。

如
遇

法
定

假
㈰

，
 
包

括
㆒

般
公

認
假

㈰
，

或
因

㈳
員

逝
世

，
或

因
當

㆞
發

生

第
㆒

條
㆒

疫
癘

或
災

難
影

響
整

個
㈳

區
，

或
因

㈳
區

發
生

武
裝

衝
突

危
及

㈳
員

生
命

時
，

理
事

會
得

取

第
㆒

條
㆒

消
該

週
例

會
。

如
㈲

㆖
述

以
外

之
原

因
無

法
舉

行
例

會
，

本
㈳

理
事

會
得

逕
㉂

決
定

取
消

例

第
㆒

條
㆒

會
，

 
惟

每
㆒

扶
輪

年
度

內
不

得
超

過
㆕

次
，

但
是

本
㈳

不
得

連
續

停
開

例
會

㆔
次

以
㆖

。

第
㆓

條
年

會
㆒

㆒
㆒

㈦
㈧



第
㈦

章
   

㈳
員

㈾
格

第
㆒

條
㆒

本
㈳

選
舉

職
員

之
年

會
應

依
本

㈳
細

則
之

規
定

在
每

年
㈩

㆓
㈪

㆔
㈩

㆒
㈰

前
舉

行
。

第
㆒

條
㆒

般
㈾

格
。

本
㈳

由
品

行
端

正
、

具
㈲

良
好

事
業

、
專

業
及

／
或

㈳
區

信
譽

之
成

年
㆟

士
組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成
。

第
㆓

條
種

類
。

本
㈳

㈲
㆓

類
㈳

員
：

現
職

及
㈴

譽
㈳

員
。

㆒

第
㆔

條
現

職
㈳

員
。

凡
具

㈲
國

際
扶

輪
章

程
第

㈤
章

第
㆓

條
㈾

格
之

㆟
士

，
 
得

被
選

入
本

㈳
為

現
職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㈳
員

。

第
㆕

條
轉

㈳
或

前
扶

輪
㈳

員
。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潛
在

㈳
員

。
㈳

員
得

推
薦

轉
㈳

之
扶

輪
㈳

員
或

前
㈳

員
為

現
職

㈳
員

，
但

須
被

推
薦

者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係
因

為
已

不
再

在
原

屬
扶

輪
㈳

所
在

㆞
方

或
周

圍
區

域
內

從
事

原
扶

輪
㈳

分
派

之
事

業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或
專

業
之

職
業

分
類

，
而

正
在

辦
理

終
止

㈳
籍

或
已

終
止

原
扶

輪
㈳

之
㈳

籍
。

本
條

之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轉
㈳

或
前

㈳
員

亦
得

由
其

原
屬

扶
輪

㈳
推

薦
為

另
㆒

㈳
之

現
職

㈳
員

。
轉

㈳
或

前
㈳

員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之
職

業
分

類
不

得
阻

止
該

㈳
員

被
選

為
現

職
㈳

員
，

即
使

選
舉

的
結

果
暫

時
超

過
該

職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業
分

類
的

限
制

。
本

㈳
之

潛
在

㈳
員

為
另

㆒
㈳

之
現

任
㈳

員
或

前
㈳

員
若

對
他

㈳
積

欠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債
務

者
即

無
㈾

格
成

為
本

㈳
之

㈳
員

。
本

㈳
得

要
求

潛
在

㈳
員

提
出

並
無

積
欠

他
㈳

㈮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錢
之

書
面

證
明

。
轉

㈳
㈳

員
或

前
㈳

員
之

獲
准

入
㈳

成
為

本
㈳

之
現

職
㈳

員
，

依
本

條

第
㆒

條
㆒

本
㈳

選
舉

職
員

之
年

會
應

依
本

㈳
細

則
之

規
定

在
每

年
㈩

㆓
㈪

㆔
㈩

㆒
㈰

前
舉

行
。

㈦
㈨



第
㆒

條
㆒

本
㈳

規
定

，
其

條
件

為
必

須
收

到
原

扶
輪

㈳
之

理
事

會
書

面
證

明
證

實
此

㆒
準

㈳
員

先
前

在

第
㆒

條
㆒

本
㈳

該
㈳

之
㈳

員
㈾

格
情

形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㆓
、

現
任

㈳
員

或
前

㈳
員

。
另

㆒
㈳

因
審

核
本

㈳
現

任
㈳

員
或

前
㈳

員
成

為
該

㈳
㈳

員
之

㈾

第
㆒

條
㆒

㆓
、

格
向

本
㈳

要
求

提
供

㆒
份

證
實

該
㈳

員
是

否
積

欠
本

㈳
㈮

錢
的

聲
明

時
，

本
㈳

應
予

提

第
㆒

條
㆒

㆓
、

供
。

第
㈤

條
雙

重
㈳

籍
。

任
何

㆟
不

得
在

本
㈳

及
其

他
扶

輪
㈳

同
時

持
㈲

現
職

㈳
員

之
身

份
。

任
何

㆟
不

㆒

第
㈤

條
㆒

得
在

本
㈳

同
時

持
㈲

㈳
員

及
㈴

譽
㈳

員
之

身
份

。
任

何
㆟

不
得

同
時

持
㈲

本
㈳

現
職

㈳
員

及

第
㈤

條
㆒

扶
輪

青
年

服
務

團
團

員
之

身
份

。

第
㈥

條
㈴

譽
㈳

員
 
。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㈴
譽

㈳
員

之
㈾

格
。

凡
對

推
行

扶
輪

理
想

服
務

㈲
功

之
㊝

秀
㆟

士
及

長
期

支
持

扶
輪

運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動
，

被
視

為
扶

輪
友

㆟
者

，
得

被
選

為
本

㈳
㈴

譽
㈳

員
。

㈴
譽

㈳
員

㈾
格

之
期

限
應

由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理
事

會
決

定
。

㆒
㆟

可
在

多
個

扶
輪

㈳
擔

任
㈴

譽
㈳

員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㆓
、

權
利

與
㈵

權
。

㈴
譽

㈳
員

免
繳

入
㈳

費
及

常
年

㈳
費

，
沒

㈲
選

舉
權

，
也

不
得

在
㈳

內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擔
任

任
何

職
位

。
㈴

譽
㈳

員
不

得
持

㈲
職

業
分

類
，

但
可

參
加

本
㈳

之
各

種
集

會
並

享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㈲
本

㈳
之

其
他

㈵
權

。
本

㈳
之

㈴
譽

㈳
員

不
得

在
其

他
扶

輪
㈳

享
㈲

任
何

權
利

或
㈵

權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，
 
但

得
不

經
扶

輪
㈳

員
之

邀
請

而
訪

問
另

㆒
扶

輪
㈳

。

第
㈦

條
公

職
㆟

員
。

不
論

係
由

當
選

或
委

派
而

任
公

職
之

㆟
員

，
凡

其
任

期
㈲

限
制

者
，

不
得

以
該

㆒

第
㈦

條
㆒

職
務

為
職

業
分

類
加

入
為

現
職

㈳
員

。
惟

在
㈻

校
、

大
㈻

或
其

他
㈻

術
機

構
任

職
者

，
或

被

㈧
○



第
㆒

條
㆒

選
或

任
命

為
司

法
官

者
不

在
此

限
。

凡
現

職
㈳

員
當

選
或

被
委

派
出

任
㆒

定
任

期
之

公
職

者

第
㆒

條
㆒

，
 
得

在
其

任
期

內
繼

續
以

原
㈲

職
業

分
類

為
現

職
㈳

員
。

第
㈧

條
國

際
扶

輪
雇

員
。

本
㈳

對
受

雇
於

國
際

扶
輪

之
㈳

員
，

 
得

保
留

其
㈳

籍
。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般
規

定
㆒

㆒
、

主
要

活
動

。
本

㈳
每

㆒
現

職
㈳

員
，

應
各

依
其

所
從

事
之

事
業

、
專

業
、

或
㈳

區
服

務
第

㆒
條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類
別

加
以

分
類

。
職

業
分

類
應

描
述

該
㈳

員
所

隸
屬

的
公

司
行

號
或

機
構

的
主

要
且

公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認
的

活
動

，
或

描
述

該
㈳

員
之

主
要

且
公

認
之

事
業

或
專

業
活

動
，

或
描

述
該

㈳
員

之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㈳
區

服
務

活
動

性
質
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㆓
、

修
正

或
調

整
。

如
情

況
需

要
，

理
事

會
得

修
正

或
調

整
任

何
㈳

員
之

職
業

分
類

。
職

業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分
類

之
修

正
或

調
整

提
案

，
應

事
先

通
知

該
㈳

員
並

給
其

列
席

表
示

意
見

之
機

會
。

第
㆓

條
限

制
。

某
㆒

職
業

分
類

本
㈳

如
已

㈲
㈤

㈴
或

以
㆖

之
現

職
㈳

員
時

，
不

得
再

選
舉

該
職

業
分

㆒

第
㆓

條
㆒

類
之

㆟
士

為
㈳

員
，

除
非

本
㈳

㈳
員

㆟
數

超
過

㈤
㈩

㈴
，

在
此

情
況

㆘
本

㈳
得

選
舉

任
何

㆟

第
㆓

條
㆒

為
某

㆒
職

業
分

類
之

現
職

㈳
員

，
只

要
最

終
該

職
業

分
類

之
合

計
㈳

員
㆟

數
不

得
超

過
本

㈳

第
㆓

條
㆒

現
職

㈳
員

總
㆟

數
百

分
之

㈩
。

退
㉁

之
㈳

員
不

得
列

入
某

㆒
職

業
分

類
之

㈳
員

總
㆟

數
計

算

第
㆓

條
㆒

。
轉

㈳
或

前
㈳

員
或

國
際

扶
輪

理
事

會
所

定
義

之
扶

輪
基

㈮
會

前
受

獎
㆟

之
職

業
分

類
不

得

第
㆓

條
㆒

阻
止

該
㈳

員
被

選
為

現
職

㈳
員

，
即

使
本

㈳
選

舉
的

結
果

暫
時

超
過

該
職

業
分

類
的

限
制

。

第
㈧

章
   

職
業

分
類

㈧
㆒



第
㆒

條
㆒

儘
管

㈲
㆖

述
限

制
，

 
如

㈳
員

變
更

職
業

分
類

，
 
本

㈳
得

在
新

的
職

業
分

類
㆘

繼
續

保
持

其

第
㆒

條
㆒

㈳
員

㈾
格

。

第
㆒

條
㆒

般
規

定
。

本
㈳

每
位

㈳
員

應
出

席
本

㈳
例

會
。

㈳
員

如
出

席
例

會
時

間
達

百
分

之
㈥

㈩
，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或
已

出
席

但
因

突
發

情
況

被
召

離
席

且
事

後
取

得
證

明
足

以
使

理
事

會
認

為
該

離
席

行
動

合

第
㆒

條
㆒

理
，

或
以

㆘
列

方
式

補
出

席
均

算
出

席
：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例
會

之
前

或
之

後
㈩

㆕
㆝

。
如

在
例

會
之

前
或

之
後

㈩
㆕

㆝
內

的
任

何
時

間
：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㆒

)出
席

另
㆒

扶
輪

㈳
或

臨
時

扶
輪

㈳
例

會
，

且
時

間
達

百
分

之
㈥

㈩
；

或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㆓

)出
席

扶
輪

青
年

服
務

團
、

扶
輪

少
年

服
務

團
、

扶
輪

㈳
區

服
務

團
、

或
扶

輪
聯

誼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㆒

)會
、

或
者

臨
時

扶
輪

青
年

服
務

團
、

臨
時

扶
輪

少
年

服
務

團
、

臨
時

扶
輪

㈳
區

服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㆒

)務
團

、
或

臨
時

扶
輪

聯
誼

會
之

例
；

或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㆔

)出
席

國
際

扶
輪

年
會

、
立

法
會

議
、

國
際

講
習

會
、

國
際

扶
輪

前
任

暨
現

任
職

員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㆒

)扶
輪

研
習

會
、

國
際

扶
輪

前
任

、
現

任
、

暨
㆘

任
職

員
扶

輪
研

習
會

、
由

國
際

扶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㆒

)輪
理

事
會

或
國

際
扶

輪
㈳

長
㈹

表
國

際
扶

輪
理

事
會

同
意

召
開

之
任

何
其

他
會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㆒

)議
、

扶
輪

多
㆞

帶
會

議
、

國
際

扶
輪

各
委

員
會

會
議

、
扶

輪
㆞

區
年

會
、

扶
輪

㆞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㆒

)區
講

習
會

、
奉

國
際

扶
輪

理
事

會
指

示
舉

辦
之

任
何

㆞
區

會
議

、
奉

㆞
區

總
㈼

之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㆒

)指
示

而
舉

行
之

任
何

㆞
區

委
員

會
會

議
、

或
例

常
宣

佈
之

扶
輪

㈳
埠

際
會

議
；

或

第
㈨

章
   

出
席

㆒
㆒

㈧
㆓

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㆕

)在
另

㆒
扶

輪
㈳

例
會

舉
行

的
時

間
與

㆞
點

為
參

加
此

㆒
會

議
而

出
席

該
㈳

的
例

會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㆕

)，
但

該
㈳

卻
未

在
㆖

述
時

間
與

㆞
點

開
會

；
或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㈤

)出
席

且
參

與
由

本
㈳

理
事

會
授

權
之

扶
輪

㈳
服

務
計

畫
或

扶
輪

㈳
辦

理
之

㈳
區

活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㆕

)動
或

會
議

；
或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㈥

)出
席

理
事

會
會

議
，

或
經

理
事

會
之

授
權

而
出

席
該

㈳
員

被
派

任
之

服
務

委
員

會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㈥

)之
會

議
；

 
或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㈦

)透
過

扶
輪

㈳
網

站
參

與
平

均
㆔

㈩
分

鐘
的

互
動

活
動

。

第
㆒

條
㆒

如
㆒

㈳
員

離
開

居
住

國
家

超
過

㈩
㆕

㆝
，

則
不

受
本

款
所

述
時

間
限

制
，

可
在

其
旅

行
期

間

第
㆒

條
㆒

之
任

何
時

間
出

席
另

㆒
國

家
扶

輪
㈳

例
會

，
且

每
出

席
㆒

次
即

計
為

出
國

期
間

缺
席

例
會

之

第
㆒

條
㆒

㈲
效

補
出

席
㆒

次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㆓
、

在
例

會
時

間
。

如
在

該
例

會
時

間
，

他
正

：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㆒

)往
返

本
條

㆒
款

第
(㆔

)㊠
之

會
議

途
㆗

；
或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㆓

)以
國

際
扶

輪
職

員
或

委
員

會
之

委
員

或
扶

輪
基

㈮
會

保
管

委
員

身
份

從
事

扶
輪

事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㆓

)務
服

務
；

或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㆔

)作
為

㆞
區

總
㈼

之
㈵

別
㈹

表
而

從
事

組
織

新
扶

輪
㈳

之
扶

輪
事

務
；

或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㆕

)受
國

際
扶

輪
之

聘
雇

而
從

事
扶

輪
事

務
；

或

㈧
㆔

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㈤

)在
偏

遠
㆞

方
直

接
且

積
極

參
與

㆞
區

主
辦

或
國

際
扶

輪
或

扶
輪

基
㈮

會
主

辦
之

服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㈤

)務
計

畫
，

 
不

可
能

㈲
機

會
補

出
席

；
或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㈥

)參
與

本
㈳

理
事

會
授

權
之

扶
輪

事
務

，
 
以

致
妨

礙
其

出
席

本
㈳

例
會

。

第
㆓

條
因

外
派

工
作

之
准

免
出

席
。

如
㈳

員
將

從
事

長
期

外
派

工
作

，
經

由
㈳

員
所

屬
扶

輪
㈳

及
被

㆒

第
㆓

條
㆒

指
㈴

之
扶

輪
㈳

相
互

同
意

，
該

㈳
員

得
在

外
派

期
間

出
席

被
指

㈴
之

扶
輪

㈳
的

例
會

取
㈹

出

席
㈳

員
所

屬
扶

輪
㈳

之
例

會
。

第
㆔

條
准

予
免

出
席

。
㈳

員
可

准
予

免
出

席
，

如
：

㆒

第
㆔

條
㆒

㆒
、

其
缺

席
符

合
理

事
會

核
准

之
條

件
及

情
況

。
理

事
會

在
認

為
理

由
正

當
且

充
分

時
得

准

第
㆔

條
㆒

㆒
、

予
㈳

員
免

出
席

例
會

。
此

類
准

免
出

席
之

時
間

長
度

不
得

超
過

㈩
㆓

個
㈪

。

第
㆔

條
㆒

㆓
、

該
㈳

員
之

年
齡

達
㈥

㈩
㈤

歲
及

更
高

歲
數

且
該

㈳
員

之
年

齡
加

㆖
在

㆒
㈳

或
多

㈳
之

㈳

第
㆔

條
㆒

㆒
、

員
年

㈾
達

㈧
㈩

㈤
年

，
且

已
用

書
面

向
本

㈳
㊙

書
表

達
免

出
席

之
期

望
，

並
經

理
事

會

第
㆔

條
㆒

㆒
、

同
意

。

第
㆕

條
國

際
扶

輪
職

員
之

缺
席

。
國

際
扶

輪
之

現
任

職
員

可
准

予
免

出
席

例
會

。
㆒

第
㈤

條
出

席
記

錄
。

凡
是

遇
㈲

依
據

本
章

第
㆔

條
㆓

或
第

㆕
條

准
予

免
出

席
之

㈳
員

出
席

本
㈳

集
會

㆒

第
㆔

條
㆒

時
，

於
計

算
本

㈳
出

席
時

不
該

㈳
員

及
其

出
席

應
列

入
本

㈳
㈳

員
㆟

數
及

出
席

㆟
數

。

第
㈩

章
理

事
及

職
員

㆒

㈧
㆕



第
㆒

條
管

理
主

體
。

本
㈳

之
管

理
主

體
是

依
本

㈳
細

則
規

定
所

成
立

之
理

事
會

。
㆒

第
㆓

條
管

理
權

。
理

事
會

對
各

職
員

及
各

委
員

會
㈲

總
支

配
權

，
倘

㈲
充

分
理

由
得

宣
佈

任
何

㆒
職

㆒

第
㆓

條
㆒

位
出

缺
。

第
㆔

條
理

事
會

決
議

為
最

後
決

定
。

理
事

會
對

㆒
切

㈳
務

事
㊠

之
決

定
應

是
最

後
決

定
，

只
受

向
本

㆒

第
㆓

條
㆒

㈳
㆖

訴
之

限
制

。
但

是
關

於
終

止
㈳

籍
之

決
議

，
㈳

員
得

根
據

第
㈩

㆓
章

第
㈥

條
向

本
㈳

㆖

第
㆓

條
㆒

訴
、

請
求

調
停

或
請

求
仲

裁
。

如
果

㈳
員

採
取

㆖
訴

，
唯

㈲
經

出
席

理
事

會
指

定
之

例
會

之

第
㆓

條
㆒

㈳
員

㆔
分

之
㆓

㈳
員

之
同

意
才

能
推

翻
理

事
會

決
議

，
但

該
次

例
會

須
達

法
定

㆟
數

且
㊙

書

第
㆓

條
㆒

必
須

將
㆖

訴
通

知
於

會
議

前
㉃

少
㈤

㆝
通

知
每

㆒
㈳

員
。

如
採

取
㆖

訴
，

本
㈳

所
做

之
決

議

第
㆓

條
㆒

為
最

後
決

定
。

第
㆕

條
職

員
。

本
㈳

之
職

員
為

㈳
長

㆒
㆟

，
甫

卸
任

前
㈳

長
㆒

㆟
，

㈳
長

當
選

㆟
㆒

㆟
，

副
㈳

長
㆒

㆒

第
㆓

條
㆒

㆟
或

數
㆟

，
以

㆖
均

由
理

事
兼

任
；

㊙
書

㆒
㆟

，
㈶

務
長

㆒
㆟

，
糾

察
㆒

㆟
，

得
依

本
㈳

細

第
㆓

條
㆒

則
之

規
定

由
理

事
兼

任
，

或
由

其
他

㈳
員

充
任

之
。

第
㈤

條
選

舉
職

員
。

㆒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㈳
長

以
外

之
職

員
任

期
。

各
職

員
應

依
本

㈳
細

則
規

定
選

舉
之

。
㈳

長
以

外
之

職
員

應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於
當

選
後

之
㈦

㈪
㆒

㈰
就

任
，

 
其

任
期

以
所

當
選

之
任

期
為

準
，

 
或

延
㉃

繼
任

職
員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選
定

並
合

格
時

為
止

。

第
㆓

條
㆒

㆓
、

㈳
長

之
任

期
。

㈳
長

應
依

本
㈳

細
則

之
規

定
，

於
就

任
之

㈰
算

起
前

㆓
年

以
內

，
但

㉃

㈧
㈤

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少
㈩

㈧
個

㈪
以

前
選

舉
之

，
並

且
在

當
選

後
即

擔
任

㈳
長

提
㈴

㆟
。

㈳
長

提
㈴

㆟
於

就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任
㈳

長
之

前
㆒

年
㈦

㈪
㆒

㈰
起

即
稱

為
㈳

長
當

選
㆟

。
㈳

長
應

於
其

當
選

任
㈳

長
的

扶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輪
年

度
之

㈦
㈪

㆒
㈰

就
職

，
其

任
期

以
所

當
選

之
任

期
為

準
為

㆒
年

，
或

延
㉃

其
繼

任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者
選

定
並

合
格

時
為

止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㆔
、

㈾
格

。
每

㆒
職

員
、

理
事

應
為

本
㈳

之
㈾

格
完

備
的

㈳
員

。
㈳

長
當

選
㆟

應
參

加
㆞

區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㈳
長

當
選

㆟
訓

練
會

及
㆞

區
講

習
會

，
除

非
徵

得
㆞

區
總

㈼
當

選
㆟

同
意

其
免

予
出

席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。
如

徵
得

同
意

，
㈳

長
當

選
㆟

應
在

㈳
內

指
派

㆒
位

㈹
表

出
席

並
在

會
後

向
㈳

長
當

選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㆟
報

告
。

如
果

㈳
長

當
選

㆟
不

出
席

㈳
長

當
選

㆟
訓

練
會

及
㆞

區
講

習
會

且
未

徵
得

總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㈼
當

選
㆟

同
意

免
予

出
席

，
或

徵
得

同
意

免
予

出
席

但
是

未
在

㈳
內

指
派

㆒
位

㈹
表

出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席
此

等
會

議
，

㈳
長

當
選

㆟
不

得
擔

任
本

㈳
㈳

長
。

在
此

情
況

㆘
，

現
任

㈳
長

應
繼

續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擔
任

㉃
出

席
過

㈳
長

當
選

㆟
訓

練
會

及
㆞

區
講

習
會

且
總

㈼
當

選
㆟

認
為

受
過

足
夠

之

第
㆓

條
㆒

㆒
、

訓
練

的
繼

任
者

按
規

定
選

出
為

止
。

第
㈩

㆒
章

入
㈳

費
及

常
年

㈳
費

㆒

本
㈳

之
每

位
㈳

員
均

應
依

照
本

㈳
細

則
規

定
之

㈮
額

繳
納

入
㈳

費
及

常
年

㈳
費

，
但

依
據

第
㈦

章
第

㆕

條
㆒

由
他

㈳
轉

入
或

他
㈳

之
前

㈳
員

被
准

許
加

入
本

㈳
者

，
無

須
再

繳
入

㈳
費

。
曾

為
扶

輪
青

年
服

務

團
團

員
者

，
若

於
本

㈳
接

受
為

㈳
員

之
前

㆓
年

內
方

失
去

扶
輪

青
年

服
務

團
團

員
身

份
，

無
須

繳
納

入

㈳
費

。

㈧
㈥



第
㆒

條
期

間
。

㈳
員

之
㈳

籍
除

㈲
㆘

列
各

㊠
情

形
者

將
予

以
終

止
外

，
應

於
本

㈳
存

在
期

間
內

繼
續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保
持

。

第
㆓

條
㈳

籍
之

㉂
動

終
止

。
㆒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㈳
員

㈾
格

。
當

㈳
員

不
再

符
合

㈳
員

必
備

之
㈾

格
時

，
其

㈳
籍

㉂
動

終
止

，
惟

具
以

㆘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
情
況

之
㆒

者
除

外
：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㆒
)本

㈳
理

事
會

得
對

遷
離

本
㈳

所
在

㆞
方

或
周

圍
區

域
之

現
職

㈳
員

，
給

予
不

超
過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㆒
)㆒

年
期

間
之

㈵
假

，
俾

供
其

訪
問

並
相

識
遷

往
㆞

扶
輪

㈳
，

但
必

須
該

㈳
員

繼
續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㆒
)符

合
㈳

員
㈾

格
之

所
㈲

條
件

；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㆓
)本

㈳
理

事
會

得
允

許
遷

離
本

㈳
所

在
㆞

方
或

周
圍

區
域

之
現

職
㈳

員
保

留
其

㈳
員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㆒
)㈾

格
，

但
必

須
該

㈳
員

繼
續

符
合

㈳
員

㈾
格

之
所

㈲
條

件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㆓
、

如
何

重
新

加
入

。
當

㆒
㈳

員
因

本
條

㆒
款

而
終

止
㈳

籍
時

，
如

果
此

㆟
在

遭
到

終
止

㈳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㆒

籍
時

其
㈳

員
㈾

格
完

備
者

，
仍

可
以

同
㆒

或
其

他
職

業
分

類
再

度
申

請
入

㈳
。

第
㆓

次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㆒

入
㈳

時
不

必
再

繳
入

㈳
費
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㆔
、

㈴
譽

㈳
員

㈳
籍

之
終

止
。

㈴
譽

㈳
員

之
㈳

籍
應

於
理

事
會

決
定

之
㈳

籍
期

限
屆

滿
時

㉂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㆒

動
終

止
，

但
理

事
會

得
延

長
㈴

譽
㈳

員
之

㈳
籍

期
限

。
理

事
會

得
隨

時
取

消
㈴

譽
㈳

員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㆒

之
㈳

員
㈾

格
。

第
㈩

㆓
章

㈳
籍

之
維

持
㆒

㈧
㈦



第
㆔

條
終

止
㈳

籍
不

繳
㈳

費
。

㆒
│

│

第
㆔

條
㆒

㆒
、

程
序

。
㈳

員
逾

規
定

期
限

㆔
㈩

㆝
仍

未
繳

㈳
費

者
，

應
由

本
㈳

㊙
書

以
書

面
通

知
，

送

第
㆔

條
㆒

㆒
、

達
其

最
新

之
通

訊
處

。
經

通
知

後
逾

㈩
㈰

仍
不

繳
納

時
，

得
經

由
理

事
會

決
定

，
終

止

第
㆔

條
㆒

㆒
、

該
㈳

員
之

㈳
籍

。

第
㆔

條
㆒

㆓
、

復
籍

。
因

欠
費

而
終

止
㈳

籍
者

，
理

事
會

得
斟

酌
情

形
，

於
其

陳
情

並
繳

清
欠

費
後

准

第
㆔

條
㆒

㆒
、

其
復

籍
，

但
其

原
列

職
業

分
類

如
與

第
㈧

章
第

㆓
條

牴
觸

時
，

則
不

准
其

復
籍

。

第
㆕

條
終

止
㈳

籍
不

出
席

例
會

。
㆒

│
│

第
㆔

條
㆒

㆒
、

出
席

率
。

㈳
員

必
須

︰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㆒
)㆖

半
年

及
㆘

半
年

各
㉃

少
出

席
或

 
補

出
席

本
㈳

百
分

之
㈤

㈩
之

例
會

；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㆓
)㆖

半
年

及
㆘

半
年

各
㉃

少
出

席
本

㈳
百

分
之

㆔
㈩

之
例

會
︵

助
理

總
㈼

，
如

國
際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㆓
)扶

輪
理

事
會

之
定

義
，

可
免

遵
守

此
㆒

規
定

︶
。

如
㈳

員
未

能
滿

足
以

㆖
出

席
規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㆓
)定

，
 
除

非
理

事
會

同
意

缺
席

之
理

由
正

當
，

否
則

其
㈳

籍
應

予
以

終
止

。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㆔
)連

續
缺

席
。

任
何

㈳
員

連
續

㆕
次

缺
席

或
未

補
出

席
例

會
者

，
除

非
㈲

正
當

且
充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㆓
)分

理
由

，
或

因
第

㈨
章

第
㆔

或
㆕

條
之

原
因

，
且

獲
理

事
會

同
意

，
理

事
會

應
通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㆓
)知

該
㈳

員
，

其
缺

席
將

被
認

為
要

求
終

止
在

本
㈳

之
㈳

籍
。

然
後

，
理

事
會

得
經

第
㆒

條
㆒

㆒
、
(
㆓
)過

半
數

票
 
而

終
止

該
㈳

員
之

㈳
籍

。

㈧
㈧



第
㈤

條
終

止
㈳

籍
其

他
原

因
。

㆒
㆒

㆒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正
當

原
因

。
理

事
會

得
在

任
何

㈳
員

在
不

符
合

本
㈳

㈳
員

㈾
格

時
，

或
以

任
何

正
當

原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因
，

召
集

㈵
別

會
議

，
以

出
席

理
事

㆔
分

之
㆓

以
㆖

之
贊

成
票

，
終

止
其

㈳
籍

。
此

會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議
之

指
導

原
則

為
第

㈦
章

第
㆒

條
及

、
㆕

大
考

驗
、

及
身

為
扶

輪
㈳

㈳
員

應
㈲

之
崇

高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道
德

標
準

。

第
㈤

條
㆒

㆓
、

通
知

。
在

採
取

本
條

㆒
款

之
行

動
前

，
理

事
會

應
於

開
會

前
㉃

少
㈩

㈰
以

書
面

通
知

該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㈳
員

即
將

採
取

行
動

，
俾

其
提

出
書

面
答

覆
。

該
㈳

員
㈲

權
列

席
理

事
會

辯
護

。
此

㊠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通
知

應
當

面
送

達
，

或
掛

號
郵

寄
其

最
新

之
通

訊
處

。

第
㈤

條
㆒

㆔
、

遞
補

職
業

分
類

。
㈳

員
經

理
事

會
決

議
，

依
本

條
規

定
終

止
其

㈳
籍

時
，

於
㆖

訴
期

限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未
滿

與
本

㈳
或

仲
裁

者
之

決
定

未
宣

佈
前

，
本

㈳
不

得
另

選
新

㈳
員

遞
補

其
原

列
職

業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分
類

。
但

如
選

出
㆒

個
新

㈳
員

後
，

㆖
述

職
業

分
類

之
㈳

員
㆟

數
仍

在
㆟

數
限

制
內

，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 
此

㆒
規

定
將

不
㊜

用
，

即
使

理
事

會
關

於
終

止
㈳

籍
之

決
定

被
推

翻
。

第
㈥

條
為

終
止

㈳
籍

而
㆖

訴
、

請
求

調
停

或
交

付
仲

裁
之

權
利

。
㆒

第
㈤

條
㆒

㆒
、

通
知

。
㊙

書
應

於
理

事
會

決
議

終
止

㈳
籍

之
㈰

起
㈦

㈰
內

以
書

面
通

知
該

㈳
員

。
該

㈳

員
得

於
通

知
之

㈰
起

㈩
㆕

㈰
內

以
書

面
通

知
㊙

書
，

表
示

其
擬

向
本

㈳
㆖

訴
，

請
求

調
停

、
或

依
本

章

程
第

㈩
㈥

章
之

規
定

交
付

仲
裁

。

㈧
㈨



第
㈤

條
㆒

㆓
、

聽
取

㆖
訴

㈰
期

。
如

該
㈳

員
決

定
㆖

訴
，

理
事

會
應

指
定

㈰
期

於
例

會
㆗

聽
其

㆖
訴

，

第
㈤

條
㆒

㆓
、

惟
此

㊠
例

會
須

於
接

獲
該

㈳
員

決
定

㆖
訴

之
書

面
通

知
後

㆓
㈩

㆒
㈰

內
舉

行
，

並
須

於

第
㈤

條
㆒

㆓
、

開
會

前
㉃

少
㈤

㈰
以

書
面

通
知

全
體

㈳
員

說
明

該
次

集
會

之
㈵

別
事

由
。

唯
㈲

本
㈳

㈳

第
㈤

條
㆒

㆓
、

員
才

能
在

場
聽

取
訴

。

第
㈤

條
㆒

㆔
、

調
停

或
仲

裁
。

調
停

或
仲

裁
所

使
用

之
程

序
應

如
同

第
㈩

㈥
章

之
規

定
。

第
㈤

條
㆒

㆕
、

㆖
訴

。
如

採
取

㆖
訴

，
本

㈳
之

決
議

即
為

最
後

之
決

定
，

各
方

皆
必

須
遵

守
，

並
不

得

第
㈤

條
㆒

㆓
、

再
請

求
仲

裁
。

第
㈤

條
㆒

㈤
、

仲
裁

者
或

裁
判

之
決

定
。

如
採

取
仲

裁
，

以
雙

方
仲

裁
者

共
同

達
成

之
決

議
為

最
後

決

第
㈤

條
㆒

㆓
、

定
，

若
雙

方
仲

裁
者

意
見

不
同

時
則

以
裁

判
之

決
議

為
最

後
決

定
，

各
方

皆
必

須
遵

守

第
㈤

條
㆒

㆓
、

，
並

不
得

再
㆖

訴
。

第
㈤

條
㆒

㈥
、

調
停

不
成

功
。

如
果

請
求

調
停

，
但

是
不

成
功

，
㈳

員
得

向
本

㈳
㆖

訴
或

依
本

條
㆒

款

第
㈤

條
㆒

㆓
、

規
定

交
付

仲
裁

。

第
㈦

條
理

事
會

決
議

為
最

後
決

定
。

如
無

㆟
向

本
㈳

㆖
訴

或
請

求
仲

裁
，

理
事

會
之

決
議

應
是

最
後

㆒

第
㈦

條
㆒

之
決

定
。

第
㈧

條
退

㈳
。

任
何

㈳
員

退
出

本
㈳

，
應

以
書

面
向

㈳
長

或
㊙

書
提

出
申

請
。

如
該

㈳
員

已
將

各
㊠

㆒

第
㈦

條
㆒

費
用

繳
清

，
 
理

事
會

應
准

其
退

㈳
。

㈨
㈩



第
㈨

條
權

益
之

放
棄

。
任

何
㆟

在
任

何
方

式
㆘

已
喪

失
本

㈳
㈳

籍
者

，
即

使
在

當
㆞

法
律

之
㆘

該
㈳

㆒

第
㈨

條
㆒

員
在

加
入

本
㈳

時
即

已
獲

得
任

何
權

利
，

對
本

㈳
之

所
㈲

經
費

或
其

他
㈶

產
即

不
復

享
㈲

任

第
㈨

條
㆒

何
權

益
。

第
㈩

條
暫

停
㈳

籍
。

儘
管

本
章

程
㈲

任
何

規
定

，
如

理
事

會
認

為
：

㆒

第
㈨

條
㆒

㆒
、

㈲
可

靠
指

控
指

出
，

某
㈳

員
拒

絕
或

疏
於

遵
守

本
章

程
、

或
其

行
為

不
㊜

合
為

㈳
員

或

第
㈨

條
㆒

㆒
、

㈲
損

本
㈳

利
益

；
且

第
㈨

條
㆒

㆓
、

那
些

指
控

，
如

經
證

實
，

構
成

終
止

該
㈳

員
之

㈳
籍

之
充

分
理

由
；

且

第
㈨

條
㆒

㆔
、

對
於

理
事

會
對

該
㈳

員
之

㈳
籍

尚
待

某
㆒

事
或

某
㆒

問
題

事
或

事
件

之
結

果
再

採
取

行

第
㈨

條
㆒

㆒
、

動
者

，
而

理
事

會
認

為
正

常
情

況
㆘

該
結

果
應

會
在

採
取

行
動

前
發

生
，

以
不

採
取

此

第
㈨

條
㆒

㆒
、

行
動

為
宜

；
且

第
㈨

條
㆒

㆕
、

為
了

本
㈳

最
佳

利
益

，
在

不
對

他
或

她
的

㈳
籍

進
行

表
決

的
情

況
㆘

，
該

㈳
員

之
㈳

籍

第
㈨

條
㆒

㆒
、

應
暫

時
停

止
，

且
應

禁
止

該
㈳

員
出

席
本

㈳
會

議
及

參
加

其
他

活
動

，
且

應
解

除
該

㈳

第
㈨

條
㆒

㆒
、

員
在

本
㈳

之
任

何
職

位
或

職
務

。
為

了
本

款
之

目
的

，
該

㈳
員

應
免

履
行

出
席

義
務

；

第
㈨

條
㆒

理
事

會
得

依
㆖

述
規

定
經

理
事

會
㆔

分
之

㆓
以

㆖
之

贊
成

票
暫

停
該

㈳
員

之
㈳

籍
，

其
暫

停

第
㈨

條
㆒

期
間

及
其

他
條

件
由

理
事

會
決

定
，

但
不

管
任

何
情

況
㆘

不
應

超
過

合
理

的
必

要
時

間
。

第
㈩

㆔
章

㈳
區

、
國

家
及

國
際

事
務

㆒

㈨
㆒



第
㆒

條
㊜

當
的

主
題

。
凡

牽
涉

㈳
區

、
國

家
及

國
際

的
㆒

般
福

利
等

公
共

問
題

，
均

是
本

㈳
㈳

員
關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懷
的

對
象

，
得

於
本

㈳
集

會
時

提
出

，
以

公
平

理
智

之
態

度
作

集
思

廣
益

之
研

討
，

以
期

增

第
㆒

條
㆒

進
㈳

員
對

各
㊠

問
題

之
瞭

解
，

俾
作

個
㆟

參
考

。
惟

對
於

正
在

爭
論

㆗
之

公
共

問
題

，
本

㈳

第
㆒

條
㆒

不
應

表
示

任
何

意
見

。

第
㆓

條
不

背
書

支
持

。
本

㈳
不

得
支

持
或

推
薦

公
職

候
選

㆟
，

並
不

得
於

集
會

時
評

論
此

類
競

選
㆟

㆒

第
㆓

條
㆒

之
㊝

劣
。

第
㆔

條
 
不

涉
及

政
治

第
㆒

條
㆒
(
㆒
)決

議
及

意
見

。
本

㈳
處

理
具

政
治

性
之

世
界

問
題

或
國

際
政

策
時

不
得

通
過

或
宣

佈
決

第
㆒

條
㆒
(
㆒
)議

或
意

見
，

並
不

得
採

取
團

體
行

動
。

第
㆒

條
㆒
(
㆓
)籲

請
支

持
。

㈲
關

政
治

性
之

㈵
殊

國
際

問
題

，
本

㈳
不

得
直

接
籲

請
其

他
扶

輪
㈳

、
㆟

第
㆒

條
㆒
(
㆒
)民

或
政

府
支

持
，

並
不

得
散

發
書

信
、

演
講

或
建

議
解

決
方

案
。

第
㆕

條
宣

揚
扶

輪
的

開
始

。
扶

輪
創

立
紀

念
㈰

(
㆓

㈪
廿

㆔
㈰

)
那

㆒
週

稱
為

世
界

瞭
解

及
和

平
週

。
㆒

在
第

㆕
條

該
週

㆗
，

本
㈳

應
公

開
表

揚
扶

輪
的

服
務

工
作

，
宣

揚
過

去
的

成
就

，
並

以
㈳

區
及

全
世

在
第

㆕
條

界
的

和
平

、
瞭

解
、

及
親

善
的

計
畫

為
宣

揚
的

重
點

。

第
㈩

㆕
章

扶
輪

雜
誌

㆒

第
㆒

條
規

定
訂

閱
。

根
據

國
際

扶
輪

細
則

，
除

非
本

㈳
獲

國
際

扶
輪

理
事

會
㈵

准
不

須
遵

照
本

章
規

㆒

㈨
㆓



第
㆒

條
㆒

定
，

每
㆒

㈳
員

在
其

持
㈲

㈳
員

㈾
格

期
間

即
應

訂
閱

國
際

扶
輪

公
式

雜
誌

或
國

際
扶

輪
理

事

第
㆒

條
㆒

會
核

准
且

指
定

本
㈳

訂
閱

之
扶

輪
雜

誌
。

兩
㈴

扶
輪

㈳
員

居
住

同
㆒

㆞
址

者
可

選
擇

合
訂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份
公

式
雜

誌
。

其
訂

閱
付

費
以

每
㈥

個
㈪

計
，

並
在

持
㈲

㈳
員

㈾
格

期
間

，
必

須
繼

續
訂

閱

第
㆒

條
㆒

，
以

㉃
終

止
㈳

員
㈾

格
之

最
後

訂
閱

期
㈥

個
㈪

屆
滿

為
止

。

第
㆓

條
收

取
訂

閱
費

。
㆖

述
雜

誌
之

訂
費

由
本

㈳
每

半
年

事
先

向
㈳

員
收

款
之

後
，

匯
繳

國
際

扶
輪

㆒

㊙
書

處
或

經
國

際
扶

輪
理

事
會

所
指

定
之

㆞
域

性
出

版
物

辦
事

處
。

第
㈩

㈤
章

接
受

㊪
旨

與
遵

守
章

程
及

細
則

㆒

㈳
員

繳
納

入
㈳

費
及

常
年

㈳
費

，
即

視
為

接
受

扶
輪

㊪
旨

㆗
所

列
之

扶
輪

原
則

，
願

遵
守

本
㈳

章
程

及

細
則

並
受

其
約

束
，

並
僅

得
在

此
條

件
㆘

享
受

本
㈳

之
㆒

切
權

利
。

無
論

是
否

收
到

章
程

及
細

則
，

每

㆒
㈳

員
均

應
遵

守
章

程
及

細
則

之
規

定
。

第
㈩

㈥
章

仲
裁

及
調

停
㆒

第
㆒

條
爭

執
。

除
理

事
會

之
決

定
外

，
㈳

員
或

前
㈳

員
與

本
㈳

或
本

㈳
職

員
或

理
事

會
之

間
，

無
論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發
生

何
種

爭
執

，
而

無
法

依
已

㈲
之

解
決

爭
執

之
程

序
而

獲
得

解
決

時
，

爭
執

之
任

㆒
方

皆

第
㆒

條
㆒

可
以

請
本

㈳
㊙

書
安

排
調

停
或

仲
裁

，
以

解
決

之
。

第
㆓

條
調

停
或

仲
裁

㈰
期

。
遇

㈲
調

停
或

仲
裁

，
理

事
會

應
在

與
爭

執
之

雙
方

諮
商

後
，

訂
定

調
停

㆒

㈨
㆔



第
㆒

條
㆒

或
仲

裁
之

㈰
期

，
 
在

收
到

請
求

調
停

或
仲

裁
後

㆓
㈩

㆒
㆝

內
舉

行
調

停
或

仲
裁

。

第
㆔

條
調

停
。

此
等

調
停

之
程

序
應

是
國

家
或

州
司

法
當

局
所

認
可

者
，

或
是

由
公

認
專

長
於

其
他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解
決

爭
執

辦
法

的
專

業
機

構
所

推
薦

者
，

或
是

由
國

際
扶

輪
理

事
會

或
扶

輪
基

㈮
會

保
管

委

第
㆒

條
㆒

員
會

決
定

之
書

面
準

則
所

推
薦

者
。

㆒
扶

輪
㈳

只
㈲

㆒
㈴

㈳
員

可
被

指
派

為
調

停
㆟

。
本

㈳

第
㆒

條
㆒

得
請

求
㆞

區
總

㈼
或

總
㈼

㈹
表

指
派

㆒
扶

輪
㈳

之
㈳

員
且

具
㈲

㊜
當

調
停

技
巧

及
經

驗
者

為

第
㆒

條
㆒

調
停

㆟
。

第
㆒

條
㆒
(
㆒
)調

停
結

果
。

調
停

之
結

果
或

決
定

由
雙

方
同

意
者

應
作

成
記

錄
數

份
由

各
方

及
調

停
㆟

第
㆒

條
㆒
(
㆒
)保

存
，

㆒
份

交
理

事
會

由
㊙

書
保

存
。

涉
及

之
各

方
所

接
受

之
結

果
應

做
成

摘
要

聲
明

第
㆒

條
㆒
(
㆒
)通

告
本

㈳
。

如
果

其
㆗

㆒
方

對
調

停
之

立
場

極
力

反
悔

，
得

透
過

㈳
長

或
㊙

書
申

請
進

第
㆒

條
㆒
(
㆒
)㆒

步
調

停
。

第
㆒

條
㆒
(
㆓
)調

停
不

成
功

。
如

果
請

求
調

停
但

是
不

成
功

，
爭

執
之

任
㆒

方
皆

可
依

本
章

第
㆒

條
規

第
㆒

條
㆒
(
㆒
)定

請
求

交
付

仲
裁

。

第
㆕

條
仲

裁
。

遇
㈲

申
請

仲
裁

之
情

形
，

各
方

應
各

指
派

㆒
㈴

仲
裁

㆟
，

仲
裁

㆟
應

指
派

㆒
㈴

裁
判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。
㆒

扶
輪

㈳
只

㈲
㆒

㈴
㈳

員
可

被
指

派
為

裁
判

或
仲

裁
㆟

。

第
㈤

條
仲

裁
㆟

或
裁

判
之

決
定

。
如

果
請

求
仲

裁
，

仲
裁

㆟
達

成
之

決
定

為
最

後
決

定
，

若
仲

裁
㆟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意
見

不
㆒

致
時

，
 
裁

判
所

做
之

決
定

為
最

後
決

定
，

各
方

均
受

約
束

，
 
且

不
得

㆖
訴

。

㈨
㆕



本
㈳

得
訂

定
細

則
，

但
不

得
違

反
國

際
扶

輪
章

程
及

細
則

，
國

際
扶

輪
為

㆞
方

管
理

單
位

所
設

之
程

序

規
則

 
，

 
及

本
章

程
，

以
補

充
管

理
本

㈳
之

法
規

，
 
並

得
依

其
規

定
隨

時
修

改
之

。

第
㈩

㈦
章

細
則

㆒
㆒

㆒

本
章

程
所

用
之

信
件

，
郵

件
，

及
通

信
投

票
等

用
語

，
將

包
括

利
用

電
子

郵
件

及
網

際
網

路
技

術
，

以

降
低

費
用

並
增

進
溝

通
效

率
。

第
㈩

㈧
章

用
詞

解
釋

㆒

第
㆒

條
修

改
方

式
。

本
章

程
之

修
改

，
除

本
章

第
㆓

條
另

㈲
規

定
外

，
必

須
在

立
法

會
議

㆗
以

國
際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扶
輪

細
則

所
規

定
修

改
該

細
則

的
相

同
方

式
修

改
之

。

第
㆓

條
修

改
第

㆓
章

及
第

㆔
章

。
本

章
程

第
㆓

章
︵

定
㈴

︶
及

第
㆔

章
︵

本
㈳

所
在

㆞
方

︶
，

得
於

㆒

第
㆒

條
㆒

足
法

定
出

席
㆟

數
之

本
㈳

例
會

㆗
，

經
出

席
投

票
㈳

員
㉃

少
㆔

分
之

㆓
之

贊
成

修
改

之
；

 

第
㆒

條
㆒

惟
此

㊠
修

改
案

之
通

知
應

於
例

會
㉃

少
㈩

㈰
前

郵
寄

各
㈳

員
及

總
㈼

，
通

過
後

並
應

呈
報

國

第
㆒

條
㆒

際
扶

輪
理

事
會

核
准

方
得

生
效

。
總

㈼
可

提
供

對
於

建
議

修
改

案
之

意
見

給
國

際
扶

輪
理

事

第
㆒

條
㆒

會
。

第
㈩

㈨
章

修
改

㆒
㆒

㆒

㈨
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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